
福豐國中申請112學年桃連區

技藝優良學生甄審說明會

時間：112年5月3日(三)

地點：3F會議室

說明：教務處陳美蓉老師

輔導室徐岡輔老師



一、報名資格及條件：
凡桃連區國民中學學生，符合下列之一者得
提出申請(參閱技藝技能得分核算基準)

二、採積分審查：
(一)就所提書面資料進行書面審查
(二)有多項者擇優一項計算得分

技優甄審申請



分發錄取方式

※每一學生以「單一選科」、「志願多校」填選志願！

一、依積分高低順序及志願順序，分發相關專業群、

科就讀。同時兼有多項者，僅得擇優一項計算得分。

二、所填志願之校科(單科多校)，分發錄取至額滿為止。

三、積分相同者，依下列順序進行參酌比序：競賽

得獎名次、技術士證照、技藝教育課程職群成績 PR 值

及志願序進行同分參酌。

四、經積分比序且同分參酌後，仍無法評比者，增額錄取。

五、分發以一次為限；經分發後，不得申請更改。

六、錄取報到後不得參加免試入學分發。



本校111學年開設職群
餐旅、商管、電機電子、動力機械、設計

例1：餐 旅 群：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等。
例2：電機電子群：電機科、電子科、資訊科……等。
例3：動力機械群：汽車科、飛修科、軌道車輛科、

生物產業機電科。
例4：設 計 群：多媒體設計科、廣設科、金工科、

多媒體應用科、家具木工科、室內
設計科……等。

例5：商業管理群：商業經營科、電子商務科、國際貿
易科、流通管理科、農產行銷科、
資料處理科、會計事務科……等。



技藝技能得分核算基準
編號 項目 名次 積分

1 國際技能競賽 (包括科技展覽)
優勝以上 100

未得獎 95

2 全國性技藝技能競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主辦95 協辦80

第四名至優勝或佳作 主辦80 協辦65

3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95

第四名至優勝或佳作 80

4 其他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競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95

第四名至優勝 80

5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報經
教育部備查之技藝技能比賽及
科學展覽(不包括成果展)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特優) 70

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優等) 65

佳作(甲等) 60

6 領有技術士證
領有丙級以上技術士證或相當
於丙級以上之單一級技術士證

50

7

應屆畢(結)業生技藝教育課程成
績優良，技藝教育課程職群成績
(與國中在校學習領域評量成績無
涉)達該班PR值70以上者(得擇優
一職群成績採計得分)惟仍應與所
填科班對應。

PR值(百分等級)90以上 50

PR值(百分等級)80以上未達90 45

PR值(百分等級)70以上未達80 40



申請技藝優良入學主要依據

技能競賽

課程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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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政府主辦之國中技藝班學程技藝技能競賽成績優良

技藝競賽項目 申請高級中等學校相關專業群科(詳如群科歸屬表)

電機電子職群 電機電子群 機械群 動力機械群 商業與管理群

動力機械職群 機械群 動力機械群

設計職群 設計群 家政群 機械群 藝術群 土木群

餐旅職群
家政群 食品群 餐旅群 外語群 商業與管理群

藝術群 設計群

商業與管理職群

商業與管理群 外語群 餐旅群 藝術群 設計群

機械群 動力機械群 化工群 農業群 電機電子
群



應屆畢(結)業生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

技藝教育課程 申請高級中等學校相關(詳如群科歸屬表)

電機電子職群
電機電子群 機械群 動力機械群 商業與管理
群

動力機械職群 機械群 動力機械群

設計職群 設計群 家政群 機械群 藝術群 土木群

餐旅職群
家政群 食品群 餐旅群 藝術群 設計群 外
語群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與管理職群

商業與管理群 外語群 餐旅群 藝術群 設計
群

農業群 機械群 動力機械群 化工群 電機電
子群



群
科
歸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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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桃連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簡章

已公告於學校首頁！

5/3(三) 說明會→資料組
5/5(五)-5/12(五)志願選填、報名作業
5/12(五)中午12：30至教務處繳交報名
資料與費用→註冊組
放榜時間：6/14(三)上午11時
複查時間：6/14(三)下午2時前
報到時間：6/15(四)中午12時前
報到後聲明放棄：6/16(五)上午12時前
申訴時間：6/16(五)下午2時前



一、登入技優系統

10

學
生
端



一、登入技優系統

集體報名學生

＊帳號密碼同免試報名系
統登入帳號密碼。

• 帳號：預設身分證字號

範例：A123456789

• 密碼：免試報名系統登
入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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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填寫參加比賽(展覽)項目及

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成績優良項目

登入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報名及志願分發系統平臺

【志願選填相關作業】裡的【志願選填（技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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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填寫參加比賽(展覽)項目及

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成績優良項目(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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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參加比賽(展覽)項目或國中技藝教育學程

成績優良項目，至少要輸入一種項目才能儲存。

一
定
要
輸
入
證
照
證
號
才
可
以
儲
存



2-2 選填（技優）志願

• 【志願選填相關作業】裡的【志願選填（技優）】

1.透過志願選填的條件或欲加科系篩選出對應學校及科別

2.加入要選擇的學校及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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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您!!

技優志願只能選擇單一選科，志願多校。

若想改變志願，必須先把已選志願全部消除，再重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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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選填（技優）志願（續）

3.調整所加入的志願排序。

4.按下【儲存志願】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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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查詢我的（技優）志願資料

• 【相關作業】裡之【查詢我的志願資料(技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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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生務必確認志願及排序



2-4 列印報名表

【志願選填相關作業】裡之【列印報名表】

★ 本系統提供已選填志願學生列印報名志願表（草稿）功能，以提

供學生及家長討論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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